
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班「必修替代科目對照表」 
 

 

 112學年度第 2 次校級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

        原必修科目 替代必修科目 

適用學年度 備註說明 修課 

年級 

科目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學分數 

一(下) 
佛學資訊、工具
與技術 (II) 

2 
佛學文獻數位

化     理論與應用 
2 109 學年度起 

調整科目 

名稱 

一(上) 學術論文寫作 3 

學術論文寫作 2 

113學年度起 

調整學分數
(不足之總必

修學分數，另

修習佛教學

系專業選修

課程補足。) 

佛教學系專業
選修課程 

2 

一(下) 
宗教學：理論與方

法 3 

宗教學：理論
與方法 

2 

佛教學系專業
選修課程 

2 



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必選修課程替代修習科目申請表 

中華民國 108 年 04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

中華民國 108 年 04月 24 日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

 

學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:             

學生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                     
必/選 科 目 替 代 科 目 

學程

年度 
原科目名稱 課程編號 

學

分 

必選

修別 

可修習之 

替代科目名稱 
課程編號 

學

分 

必選

修別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替代

原因 

 
□必修科目停開或變更名稱    □必修科目學分數減少   □其他原因 

 說明： 

其他

限定

條件 

  

系所 

承辦人 
 系主任  

教務組 

承辦人 
 

教務組 

組長 
 

 


